
※ 

請
各
里
辦
公
處
、
農
事
小
組
長
廣
播
宣
導
農
民
於
各
里
申
報
期
間
至
申
報
地
點
申
報
。 

※ 

申
報
時
請
攜
帶109

年
申
報
書
紅
聯
單
、
戶
長
身
分
證
、
印
章
、
金
融
機
構
存
摺(

如
有
變
更
時)

、 

   

土
地
登
記
謄
本
（
如
有
變
更
時
），
代
耕
請
先
填
妥
代
耕
書
。 

※ 

因
外
出
各
里
申
報
有
器
材
上
的
限
制
，
新
開
戶
、
土
地
權
狀
異
動
者
建
議
於
申
報
期
間
下
午4

點
至 

   5

點
攜
帶
相
關
文
件
至
本
所
農
業
及
建
設
課
臨
櫃
辦
理
。 

  

※
東
山
區
本
期
休
耕
轉
作
勘
查
於
三
月
八
日
開
始
，
期
間
收
到
不
合
格
勘
查
通
知
單
，
請
確
實
於
申
覆 

 
 

期
間
至
本
所
農
建
課
複
查
。 

二
月
一
日(

一)

至 

 

二
月
五
日(

五)

止 

一
月
二
十
九
日  (

五) 

一
月
二
十
八
日 

（
四
） 

一
月
二
十
七
日 

（
三
） 

一
月
二
十
六
日 

（
二
） 

一
月
二
十
五
日 

（
一
） 

一
月
二
十
二
日 

（
五
） 

一
月
二
十
一
日  

（
四
） 

一
月
二
十
日   

（
三
） 

一
月
十
九
日   

（
二
） 

一
月
十
八
日   

（
一
） 

一
月
十
五
日   

（
五
） 

一
月
十
四
日    

（
四
） 

一
月
十
三
日    

（
三
） 

一
月
十
二
日    

（
二
） 

一
月
十
一
日    

（
一
） 

一
月
八
日     
（
五
） 

一
月
七
日     

（
四
） 

日 
 

期 
臺

南

市

東

山

區

一  

一  

十  

年  

度  

第  

一

期

對

地

綠

色

環

境

給

付

計

畫

休

耕

轉

作  

申

報

日

程

表  

補 

申 

報 

東
原
、
南
溪
、
水
雲
、
南
勢
、
嶺
南
、
青
山 

聖
賢
里 

 

北
勢
寮 

聖
賢
里 

 

頂
窩 

聖
賢
里   

田
尾  

三
榮
里 

 

許
秀
才(

上
午) 

三
榮
里   

下
寮
子(

下
午) 

三
榮
里   

木
柵 

東
河
里 

科
里
里   

枋
子
林 

大
客
里   

大
庄(

上
午) 

科
里
里   

科
里(

下
午) 

大
客
里   

凹
子
腳 

東
中
里   

北
馬 

東
中
里 

東
正
里 

東
山
里 

           

里 
 

別 

 

東
山
區
公
所 

 

東
山
區
公
所 

北
勢
寮
活
動
中
心 

頂
田
活
動
中
心 

田
尾
活
動
中
心 

許
秀
才
廟 

太
子
爺
廟 

木
柵
廟 

東
河
里
活
動
中
心 

枋
子
林
活
動
中
心 

大
庄-

上
帝
爺
廟 

科
里-

碧
蓮
宮 

 

東
山
區
公
所 

 

東
中-

北
馬
廟 

東
山
區
公
所 

東
山
區
公
所 

 

東
山
區
公
所 

申
報
地
點 

每
日 

受
理
申
報
時
間
為 

 

上
午 

 

八
點
三
十
分 

至 

 

十
一
點
三
十
分 

 

下
午 

 

一
點
三
十
分 

至 

 

三
點
三
十
分 


